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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酞台財關字第一○二三八號函，並非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命令，置

其內容已為海關管理貨櫃辦法所涵蓋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二二○號解釋（76.12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規定：「勞資評斷委

員會之裁決，任何一方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得強制執行。」係指當事

人不依裁決意旨辦理時，該管行政機關得依法為行政上之執行而言，如

有爭議，仍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。是前開規定並未限制人民之訴訟

權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行政法院六十年判字第五二八號判例，不分爭

議性質如何，認為上述評斷概為最終之裁決，不容再事爭執，與上開解

釋意旨不符，不得再行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發布之動員戡亂期間勞

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規定「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，任何一方

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得強制執行。」其所謂裁決，乃屬行政處分之性

質；所謂強制執行，係指該管行政機關依行政執行法所為之執行。不能

因有此行政執行之規定，遂不分爭議之性質如何，而謂其評斷概為最

終之裁決，不容再事爭執。當事人如有爭議，仍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

濟。是上開辦法第八條並未限制人民之訴訟權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

人民訴訟權之規定，尚無牴觸。

行政法院六十年判字第五二八號判例稱依照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

理辦法所為之評斷為最終之裁判，一經裁決即不容再事爭執，與前解

釋意旨不符，不得再行援用。

釋字第二二一號解釋（77.1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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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：「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

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舉債或出售財產，而其繼承人對該項借款或價金

不能證明其用途者，該項借款或價金，仍應列入遺產課稅。」旨在貫徹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一條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八款之規定，以求認定課

稅遺產之正確，為防止遺產稅之逃漏及維持課稅之公平所必要，並未

增加法律所定人民之納稅義務，與憲法第十九條並無牴觸。至具體案

件應稅遺產之有無，仍應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，分由稅捐稽徵機關

或納稅義務人盡舉證責任，併予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：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」遺產及贈與

稅法第一條規定：「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遺

有財產者，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境外全部遺產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遺

產稅。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，及非中華民國國民，死

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者，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遺產，依本

法規定，課徵遺產稅。」遺產繼承人並負有依同法所定稽徵程序申報繳

納之義務。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八款復規定，被繼承人死亡前，未償

之債務，具有確實證明者，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。惟被繼承人在重病無

法處理事務期間，對外舉債或出售財產，縱屬真實，依一般情形，亦難

自行處理其因舉債所得之借款，或因出售財產所得之價金，該項借款或

價金，自應由繼承人證明其用途，以防止繼承人用被繼承人名義舉債或

出售財產為手段，隱匿遺產。因此為貫徹該第一條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

八款之規定，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乃規定：「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

無法處理事務期間舉債或出售財產，而其繼承人對該項借款或價金不

能證明其用途者，該項借款或價金，仍應列入遺產課稅。」此項規定，

旨在兼顧繼承人之利益及認定課稅遺產之正確，為防止遺產稅之逃漏

及維持課稅之公平所必要，並未增加法律所定人民之納稅義務，與憲

法第十九條並無牴觸。至具體案件應稅遺產之有無，仍應依舉證責任

分配之法則，分由稅捐稽徵機關或納稅義務人盡舉證責任，併予指明。

釋字第二二一號解釋




